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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 

的无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 

 

致同专字（2019）第 350ZA0153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股份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 年度的合

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和相关财务报

表附注，并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19）第 350ZA0170 号）。我们的审计是依据中国注

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进行的。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

——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18 年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的相关要求，我们对本所就该公司上述财务报表出具的带

有解释性说明的无保留意见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解释性说明的内容 

我们提醒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 所述，厦工股份公司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连续亏损，2018 年末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7.57 亿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1.85 亿元，资产负债率 100.74%；2019 年 4 月 2 日，厦工股份公司收到厦

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重整案件立案通知书》【案号：（2019）闽 02 破申 7 号】，

债权人厦门市育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厦工股份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有明显丧

失清偿能力可能为由，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厦工股份公司进行重整。针对上

述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假设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厦工股份公司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

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持续经营能力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 

赛特广场 5层 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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